
2024 年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成人高等教育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招生工作，确保招生录取工作顺利进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

法》和教育主管部门的有关政策和规定，结合学校招生工作实

际情况，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章 学校概况

第二条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是由浙江省水利厅举办

的全日制公办高等职业院校。是全国文明单位、全国水利职业

教育示范单位、全国优质水利高等职业院校、教育部现代学徒

制试点单位、浙江省“双高计划”建设单位、浙江省文明校园。

第三条 学校国标代码为 12647，浙江省招生代码为 410。

第四条 学校经浙江省教育厅批准具有成人高等教育招

生资格，学生毕业后颁发学信网电子注册，具有浙江同济科

技职业学院印鉴的成人高等教育专科学历证书。

第三章 招生计划

第五条 学校 2024 年招收高起专学生，招生专业、学费

如下：



专业名称 最低毕业
年限 学习形式 考试科目 学费/年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2.5 年 函授 语文、数学、英 3300

建筑工程技术 2.5 年 函授 语文、数学、英 3300

建设工程管理 2.5 年 函授 语文、数学、英 3300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2.5 年 函授 语文、数学、英 3300

电气自动化技术 2.5 年 函授 语文、数学、英 3300

机电一体化技术 2.5 年 函授 语文、数学、英 3300

大数据与会计 2.5 年 函授 语文、数学、英 2970

工程造价 2.5 年 函授 语文、数学、英 3300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2.5 年 业余 语文、数学、英 3300

注：计划数具体以教育厅实际下达招生计划数为准。

第四章 录取规则

第六条 按教育部要求，实行学校负责、省教育考试院监

督的录取体制，招生录取工作严格遵守教育部和省招生主管部

门的有关招生录取政策和规定，实施“阳光工程”。对符合报

考条件，考试成绩达到投档分数线的考生按照从高分到低分的

择优录取原则。

第七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招收艺术类的考生，考生

需要参加学校组织的 1门美术类专业考试，其他专业均无加试

要求。

第八条 录取考生的男女生比例不限。



第五章 其它

第九条 被我院录取的新生，应在学校规定的期限内到

校办理入学手续。因故不能按期入学者，应向学校请假，未

请假或请假逾期者，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第十条 专业上线人数不足 15 人的，该专业原则上不开

班，学校将根据录取情况进行调整。

第十一条 学校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高教园区耕文路 418 号

邮政编码：311231

咨询电话：0571-83863015

招生监督电话：0571-83869141

继续教育学院网址：http://jjy.zjtongji.edu.cn/index.jsp

第十二条 本章程由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负责解释。


